
●可燃垃圾、不可燃垃圾
　清扫回收推进课
　作业组
　☎03-3892-4671
●塑料、资源
　清扫回收推进课
　教育指导组
　☎03-5692-6697

联系方式（荒川区）

●大部分为非金属的制品（塑料、橡胶、无纺布等），且没有内容物或污物。
●请切勿丢弃注射针头。丢弃方法请见背面。

●带有塑料标志（ ）的物品。
●全部为塑料制的物品。
※�关于沾有血液或可能造成感染的物品，�
即使是塑料制品也请作为“可燃垃圾”�
丢弃。

●�请用水清洗内部后，投放至“资源回收处”。
●�可作为资源回收的物品仅限于“口服药物等的罐子和瓶子”。

●大部分为金属的制品、全部为金属或玻璃的制品。（30cm以内的小型机械类等）

居家医疗废弃物的正确丢弃方法
　　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，接受居家医疗的人越来越多。
　　家庭产生的医疗类废弃物也随之增加。
　　医疗废弃物中可能包含具有感染风险或导致作业人员受伤的物品，因此请务必按照正确的方法丢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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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入器 糖浆药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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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物的瓶子

输液袋

注射器（塑料制）
【注意】
请拆下针头部分，并归还
至购买用品或开具处方的
医疗机构或药店等。

【注意】
请去除污物。

尿布、造口袋

眼药水、滴鼻剂

体温计等测量
仪器

注射器
（玻璃制）

外用药容器
（罐子、瓶子、铝制）

【注意】
●�请将未用完的内容物（液体）
浸入布中，作为“可燃垃圾”
丢弃。

●�如对丢弃方法有疑问，请联
系以下部门。



已用注射针头的正确丢弃方法

是

是

否

在开具处方或购买用品时，是否被告知
要在医疗机构或药店等回收？

您是否咨询过开具处方或购买用品的医疗
机构或药店？

请联系开具处方或购买
用品的医疗机构或药店
后，并携带前往

如果开具处方或购买用品的医疗机构或药店
拒绝处理，请向荒川区清扫回收推进课咨询

请向开具处方或购买用
品的医疗机构或药店咨
询处理方法

否


